
 

为完成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协调机制的 A/NCD/GCM/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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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 

全球协调机制的职权范围草案 

导言 

1. 有关联合国大会关于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问题高级别会议政治宣言的后续事

宜的 EB134(1)号决定要求总干事于 2014 年 4 月底之前召集会员国1第二次正式会议，

以便完成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协调机制职权范围的制定工作，并将此次会议

的报告提交第六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2。 

职权范围草案 

2. 根据 WHA66.10 号决议第 3(2)和 3(3)段，于 2013 年 11 月 11 - 13 日在日内瓦举行

了首次会员国正式会议，以便完成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协调机制的职权范围

工作。首次正式会议的报告载于附件中，报告含有由首次正式会议确定且正在开展的

工作（附录）。 

 

                                                      
1 适用时，还包括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2 见文件 EB134/14 附件 2 和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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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为完成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协调机制的职权范围工作 

而举行的首次会员国正式会议的报告 

1. 为完成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协调机制的职权范围工作而举行的会员国正

式会议于 2013 年 11 月 11 - 13 日在日内瓦召开，由 Maria Luisa Escorel de Moraes 女士

（巴西）主持。来自 116 个会员国和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2. 会员国审议了世卫组织第二份讨论文件（文件 A/NCD/GCM/1/2），以及一份概述

各区域委员会讨论结果的报告（文件 A/NCD/GCM/1/INF./1）。 

3. 这里附上的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协调机制的职权范围草案是正式会议产

生的结果（附录）。该文本中反映了已就各个方面达成共识的内容，必须加以注意。

会员国要求有更多时间审议未达成共识的内容，包括第 7-11 段中所体现的正式会议期

间提出的新建议。 

4. 正式会议要求总干事将本报告及所附的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协调机制的

职权范围草案提交执行委员会第 134 届会议审议。 

5. 正式会议建议执行委员会考虑要求总干事确保后续工作，包括举行另一次正式会

议，以便在第六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之前完成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协调机制

职权范围的制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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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协调机制的 

职权范围草案 

范围和目的（已达成共识） 

1. 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协调机制的范围和目的是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全

球层面促进并加强各项活动之间的协调、多种利益攸关方的参与以及跨部门行动，以

便促进实施《世卫组织 2013-2020 年预防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行动计划》，同时避

免重复努力，以注重结果的有效方式利用资源并保护世卫组织和公共卫生不受任何形

式真实、预计或潜在利益冲突的不当影响。（已达成共识） 

总原则、方法和参数（已达成共识） 

2. 全球协调机制将以 WHA66.10 号决议附件第 18 段中确认的总原则和方法以及第

15 段中确认的参数为指导。（已达成共识） 

3. 全球协调机制将以国家需要为基础，最终目的是支持国家开展跨部门努力以实施

《世卫组织 2013-2020 年预防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行动计划》。（已达成共识） 

全球协调机制的功能（已达成共识） 

4. 以《世卫组织 2013-2020 年预防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行动计划》的六项目标为

指导并与其保持一致，全球协调机制的功能将是：（已达成共识） 

 开展宣传和提高认识：开展宣传并提高认识，强调要立即实施《世卫组织

2013-2020 年预防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行动计划》；立即将预防控制非传染

性疾病纳入国际发展议程的主流并在讨论 2015 年后发展议程时适当考虑预防

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问题。（已达成共识） 

 传播知识和信息：根据科学证据和/或实施《世卫组织 2013-2020 年预防控制

非传染性疾病全球行动计划》，包括健康促进、预防、控制、监督和监测非

传染性疾病方面的最佳做法，传播知识和共享信息。（已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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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创新和确认障碍：提供论坛以确认障碍并共享创新解决方案和行动，从

而促进实施《世卫组织 2013-2020 年预防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行动计划》。

（已达成共识） 

 推进多部门行动：通过确认和促进有助于支持实施《世卫组织 2013-2020 年

预防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行动计划》的持续跨部门行动，推进多部门行动。

（已达成共识） 

 倡导调动资源：确认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的现有及潜在金融和合作

机制并共享有关信息，以促进实施《世卫组织 2013-2020 年预防控制非传染

性疾病全球行动计划》。（已达成共识） 

参与者（已达成共识） 

5. 全球协调机制将由会员国领导1。其它参与者酌情可包括：  

 联合国各基金、方案和组织以及其它相关政府间组织； 

 非国家行为者2。（已达成共识） 

[参与者的职责] 

6. [参与者应酌情根据具体国情采纳世卫组织规范性指导和技术工具，其职责将是： 

 支持实施《世卫组织 2013-2020 年预防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行动计划》； 

 支持国家开展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为此尤其要交流最佳做法信息和

传播研究成果，加强北南合作以及南南和三角合作，并特别关注技术援助； 

 明确致力于促进和保护公共卫生并愿意参与公开报告和问责框架。] 

                                                      
1 适用时，包括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2 在不影响正进行的关于世卫组织与非国家行为者交往问题的讨论情况下，将遵循目前正作为世卫组织改革一

部分进行商讨并将通过执行委员会提交第六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的相关规则，与非国家行为者进行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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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咨询小组]（欧洲联盟（欧盟）及其成员国、巴哈马、印度、日本、肯尼亚、

缅甸、俄罗斯联邦、瑞士、土耳其、津巴布韦）/ [咨询小组]（南非、津巴布韦）/ [保

留立场]（巴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删除该节：尼日利亚） 

7. [全球协调机制的治理将包括世界卫生大会、总干事和国际咨询小组。世界卫生大

会将按本职权范围其它部分的要求提供监督。总干事，尤其要通过负责非传染性疾病

和精神卫生问题的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促进实施《世卫组织 2013-2020 年预防控制

非传染性疾病全球行动计划》。]（美利坚合众国（美国））（删除本句：巴西、欧盟

及其成员国、摩纳哥） 

和/或（墨西哥） 

[国际]/[专家]（欧盟及其成员国）咨询小组将就制定、实施和监测[以及促进/传播]

（墨西哥）全球协调机制的工作计划向秘书处提供[指导]/[咨询意见]（中国、欧盟及其

成员国）。]（欧盟及其成员国、墨西哥、美国）（删除本句：摩纳哥）[添加时限]

（巴西）[添加宣传作用]（加拿大） 

8. [[国际]/[专家]（欧盟及其成员国）咨询小组将由[根据世卫组织《专家咨询团和专

家委员会条例》]（欧盟及其成员国）来自[世卫组织各区域会员国[（每个区域 4

个）]/[（每个区域 3 个）]/[每个区域 2 个]（利比亚、摩纳哥、挪威）的[30]/[18]（欧

盟及其成员国）名成员，[国际伙伴]（三个席位）和非政府组织（三个席位）的代表]

组成。]（删除后半句：欧盟及其成员国）。[添加：在区域层面设立一个小组委员会]

（马来西亚）成员将由世卫组织[负责非传染性疾病和精神卫生问题的]（删除：欧盟及

其成员国、肯尼亚）[助理]（删除：欧盟及其成员国、肯尼亚）总干事任命，在技能方

面应混合包括国际认可的[决策者、]（删除：欧盟及其成员国）非传染性疾病领域的公

共卫生专家和技术专家，同时应考虑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平衡的代表性并要

平衡四大疾病类别[和危险因素]（欧盟及其成员国）方面的专门知识。]（美国）[添加：

成员任命程序的透明度]（墨西哥） 

9. [[国际]/[专家]（欧盟及其成员国）咨询小组将每年举行一次人员到场会议并按需

要举行其它虚拟会议。]（美国） 

10. [在[国际]/[专家]（欧盟及其成员国）咨询小组的每次人员到场会议或虚拟会议中，

将根据世卫组织当前关于与非国家行为者交往问题的讨论过程中所确立的任何规则，

安排同选定的与所讨论议程有关的私营部门代表进行磋商，同时保护世卫组织和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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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不受任何形式真实、预计或潜在利益冲突的不当影响。]（美国）[添加：应当根据

成员的意见]（墨西哥）（删除本段：巴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基斯坦） 

11. [[国际]（删除：摩纳哥）/专家咨询小组的职权范围[将由秘书处[与会员国]（巴西、

中国）/[协商]（摩纳哥）/[在]国际咨询小组成员[的充分参与下]制定]（删除本句：欧

盟及其成员国、墨西哥）。最终的职权范围将由第六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核准]（中国、

摩纳哥）/[批准]（美国） 

[大会[举行频率]（删除：日本）] 

12. [全球机制将[每年举行两次会议]（尼日利亚）/[按需要定期举行会议，包括虚拟会

议]（墨西哥、挪威、瑞士、美国）。这些会议将由世卫组织以及会员国的一名代表共

同主持。将努力[在日内瓦和世卫组织其它区域[轮流]/[交替]（尼日利亚）开会]/[在日

内瓦举行会议]（墨西哥）]，以便提高《世卫组织 2013-2020 年预防控制非传染性疾病

全球行动计划》的全球知名度。还可在必要时另行召开区域会议和特别会议。] 

[工作小组] 

13. [工作小组将便于有共同兴趣的若干组参与者在全球协调机制下围绕根据[上述功

能]/[《世卫组织 2013-2020 年预防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行动计划》的六项目标]（加

拿大、巴拿马）而开展的活动促进合作。] 

[世卫组织充当全球协调机制的秘书处] 

14. 世卫组织将在本组织非传染性疾病和精神卫生部门设置全球协调机制秘书处。该

秘书处将向世卫组织总干事进行报告。（已达成共识） 

15. [全球协调机制秘书处的主要职责将是： 

 [[建议工作计划并促进有关讨论]（尼日利亚）/制定[关于工作计划的建议]

（主席）并[促使]/[推动]（巴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尼日利亚、挪威）就工

作计划达成共识；] 

 [为任何工作小组[制定]职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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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集[和领导]（删除：巴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全球协调机制[，酌情包括

工作小组]的会议；] 

 [根据上述功能，[鼓励和]（删除：挪威）促进在全球协调机制的合作伙伴中

[建立战略合作安排和联盟；]]  

 [作为全球协调机制相关咨询和信息联络点；] 

 [制定指导，鼓励合作伙伴对实施《世卫组织 2013-2020 年预防控制非传染性

疾病全球行动计划》所载一系列行动负责；]（删除：巴西、欧盟及其成员

国、挪威）/[促进对实施《世卫组织 2013-2020 年预防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

行动计划》实行问责制]（智利、墨西哥、美国）（删除：巴西、芬兰）/[促

进对通过全球协调机制采取的行动实行问责制]（加拿大） 

 [管理一个全球协调机制的网站和虚拟论坛，其中包括参与者的最新名单、其

活动档案库、[一个虚拟实践社区]以及进行虚拟磋商的机会。]]（欧盟及其成

员国） 

[工作计划] 

16. [工作计划将载明全球协调机制，酌情包括任何工作小组的活动。这项工作计划将

由秘书处在[参与者]/[会员国]（印度）/[会员国和参与者]（美国）的协助下，[遵循标

准做法]（美国）制定，期限为两年，与世卫组织的规划预算周期一致。[工作计划的终

稿将由[世卫组织总干事]/[通过世卫组织执行委员会交由世界卫生大会]（欧盟及其成员

国、坦桑尼亚、美国）批准。] 

[行政安排] 

17. [参与者原则上应自付其参加全球协调机制活动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出席会议

和参加工作小组工作所涉的旅费和生活费）。] 

18. [世卫组织 2014-2015 年规划预算将为全球协调机制秘书处的工作划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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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按世卫组织惯例，全球协调机制秘书处的活动将需要由自愿捐款资助。国际伙伴

和非国家行为者为支持全球协调机制秘书处开展活动而提供的自愿捐款须遵从世卫组

织惯例。] 

全球协调机制的生命周期和评价 

20. 全球协调机制的生命周期将从 2014 年到 2020 年，与《世卫组织 2013-2020 年预防

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行动计划》一致。2017 年将由世界卫生大会结合全球行动计划

的进展报告和 2015 年后发展议程，进行一次初步评价以评估全球协调机制的成果和附

加值。最终评价将在 2021 年世界卫生大会上提交会员国审议，以评估全球协调机制的

有效性、其附加值以及与实现 2025 年自愿性全球目标的持续相关性，包括延期的可能

性。全球协调机制将历经下述几个发展阶段。（已达成共识） 

年 阶段（已就该表达成共识） 

2014年  在第六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批准职权范围后，确立全球协

调机制 

2015–2017年  工作第一阶段 

2017年  初步评价 

2018–2020年  工作第二阶段 

2021年  最终评价 

21. [[全球协调机制]/[世界卫生大会]（巴西、中国、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墨西

哥、巴基斯坦）[秘书处]（欧盟及其成员国、美国）将召集[一个独立专家组]（巴西、

欧盟及其成员国、挪威、苏丹、美国）/[一个参与者代表小组]，以便评价全球协调机

制的进展。[并将向世界卫生大会提交报告]（美国） 

[问责制] 

22. [将在 2016 年、2018 年和 2021 年提交的《世卫组织 2013-2020 年预防控制非传染

性疾病全球行动计划》实施进展报告中通报非传染性疾病全球协调机制的[实施进展情

况]/[成就]（欧盟及其成员国、美国）]以及[在任何情况下都将保证世卫组织理事机构

对全球协调机制下活动的管辖权，以及世卫组织理事机构在决策方面的独立性。][改变句

子顺序]（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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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出于透明度和问责制考虑，国际伙伴和非国家行为者将向全球协调机制报告《世

卫组织 2013-2020 年预防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行动计划》所列行动的实施工作和结

果。] 

[利益冲突] 

24. [参与全球协调机制的资格将由世卫组织秘书处根据现有和未来的运作程序加以决

定。] 

[与联合国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机构间工作队的关系以及整个世卫组织的协调一致] 

25. [联合国各基金、方案和专门机构以及其它政府间组织将是全球协调机制中的合作

伙伴。世卫组织将于 2013 年 11 月 13 和 14 日召集一次会员国正式会议，旨在完成联

合国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机构间工作队职权范围的制定工作。] 

26. [下面表 1 概括了 WHA66.10 号决议所载世卫组织秘书处的工作领域、全球协调机

制的功能以及联合国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机构间工作队的目标。] 

[表 1] 

世卫组织秘书处的 

工作领域 WHA66.10 

号决议） 

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协调 

机制的功能 

联合国预防和控制非 

传染性疾病机构间 

工作队的目标 

按需要向会员国提供

技术支持，以便支持

实 施 《 世 卫 组 织

2013-2020 年预防和

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

球行动计划》。 

按需要向会员国提供
技术支持，以便建立
或加强国家非传染性
疾病监测和监督系
统，支持根据全球非

传染性疾病监测框架
进行报告。 

开展宣传和提高认识：开展宣传并提

高认识，强调要立即实施《世卫组织

2013-2020 年预防控制非传染性疾病

全球行动计划》；立即将预防控制非

传染性疾病纳入国际发展议程的主流

并在讨论 2015 年后发展议程时适当

考虑预防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问题。

（已达成共识） 

传播知识和信息：根据科学证据和/

或实施《世卫组织 2013-2020 年预防

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行动计划》，

包括健康促进、预防、控制、监督和

根据会员国请求在国

家层面加强并协调为

会员国提供的系统支

持，以支持预防和控

制非传染性疾病并减

轻 其 影 响 的 应对 措

施。 

为促进联合国系统各

实体及政府间组织之

间就现有和计划中的

在全球、区域和国家

层面预防控制非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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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秘书处的 

工作领域 WHA66.10 

号决议） 

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协调 

机制的功能 

联合国预防和控制非 

传染性疾病机构间 

工作队的目标 

按需要向会员国提供

技术支持，以便在预

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

病方面与非卫生方面

的政府部门交往 /合

作，并根据交往原

则，与非国家行动者

交往/合作。 

 

监测非传染性疾病方面的最佳做法，

传播知识和共享信息。（已达成共

识） 

鼓励创新和确认障碍：提供论坛以确

认障碍并共享创新解决方案和行动，

从而促进实施《世卫组织 2013-2020

年预防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行动计

划》。（已达成共识） 

推进多部门行动：通过确认和促进有

助于支持实施《世卫组织 2013-2020

年预防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行动计

划》的持续跨部门行动，推进多部门

行动。（已达成共识） 

倡导调动资源：确认地方、国家、区

域和全球层面的现有及潜在金融和合

作机制并共享有关信息，以促进实施

《世卫组织 2013-2020 年预防控制非

传染性疾病全球行动计划》。（已达

成共识） 

性疾病并减轻其影响

的战略、规划和活动

进行系统、及时的信

息交流，包括通过为

工作队成员建立虚拟

实践社区并将更新信

息定期发给订阅用户

进行交流，汇总并定

期更新联合国系统就

预防控制非传染性疾

病 所 开 展 的 各种 活

动。 

促进有关可获得资源

的信息，以支持各国

预防控制非传染性疾

病并减轻其影响的努

力；为开展商定活动

筹措资源，包括为根

据联合国发展集团指

南进行的联合规划筹

措资源。 

加强宣传活动，以提

高预防控制非传染性

疾病在国际发展议程

（包括 2015 年后发展

议程）上的地位并确

保国家元首和政府首

脑继续致力于履行其

在各项声明、报告和

高级别联合国官员所

组织的讨论组中所做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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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秘书处的 

工作领域 WHA66.10 

号决议） 

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协调 

机制的功能 

联合国预防和控制非 

传染性疾病机构间 

工作队的目标 

继续开展联合国烟草

管制特设机构间工作

队的工作，包括使用

该工作队成员执行世

卫组织框架公约的工

作汇总表，同时确保

新工作队任务授权继

续适当处理并重视烟

草控制工作。 

加强国际合作以支持

国家、区域和全球的

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

制计划，为此尤其要

在健康促进、法律、

法 规 、 加 强 卫生 系

统、培训卫生人员、

开发适当卫生保健基

础设施和诊断法等领

域交流最佳做法，并

要促进发展和推广根

据共同商定的条款进

行适当、可负担和可

持续的技术转让和生

产可负担的安全、有

效 和 优 质 药 品 和 疫

苗。 

27. [世卫组织 2014-2015 年规划预算中包含(i)世卫组织秘书处在落实 WHA66.10 号决

议所述各项工作领域方面的重点活动；(ii)全球协调机制秘书处的重点活动；以及(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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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机构间工作队秘书处的重点活动1。下面表 2 列明了这

些重点活动。] 

[表 2] 

世卫组织秘书处在

落实 WHA66.10号

决议所述各项工作

领域方面的重点 

活动 

世卫组织秘书处在预防和 

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协调 

机制范畴内的重点活动 

世卫组织秘书处在联合国预防

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机构间 

工作队范畴内的重点活动 

世卫组织秘书处将

交付的具体产品和

服务目前尚在制定

当中。此项工作将

于 2013 年 11 月 11

日完成。 

使卫生系统有能力应对：根据

A/RES/66/2 号决议第 45(b)

段，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承诺

要酌情努力全面加强卫生系

统，支持初级保健。根据

WHA66.10 号决议，敦促会员

国实施世卫组织 2013-2020 年

全球行动计划，其中包括能使

卫生系统更有效和更公平应对

非传染性疾病患者的卫生保健

需求的高成本效益干预措施和

政策方案。 

召集和领导工作队会议。 

鼓励并促进工作队成员之间的

战略合作安排和联盟，以加强

对各国履行其国家元首和政府

首脑在《政治宣言》中所作承

诺的支持，特别是通过执行

《全球行动计划》。 

建立并管理工作队成员虚拟实

践社区。 

编制并更新工作队成员预防控

制非传染性疾病承诺和活动在

线清单。 

作为工作队成员开展活动相关

咨询和信息联络点。 

编写工作队会议摘要报告并将

其 在 如 下 网 址 发 表 ：

www.who.int/ ncd，编写有关

工作队目标实现情况的进展报

告，供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

病全球协调机制参考。 

                                                      

1 世卫组织的核心职能是：(i)就对卫生至关重要的事项提供领导，在需要联合行动时参与伙伴关系；(ii)塑造

研究议程，推动产生、翻译并传播有价值的知识；(iii)制定规范和标准，推动并监督其实施；(iv)阐明符合伦理的循

证政策方案；(v)提供技术支持，推动变化，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机构能力；(vi)监测卫生形势，评估卫生趋势。 

http://www.wh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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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秘书处在

落实 WHA66.10号

决议所述各项工作

领域方面的重点 

活动 

世卫组织秘书处在预防和 

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协调 

机制范畴内的重点活动 

世卫组织秘书处在联合国预防

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机构间 

工作队范畴内的重点活动 

协调准备通过联合国秘书长提

交给经社理事会的报告，其中

包括前联合国烟草管制特设机

构间工作队的工作，包括支持

世卫组织框架公约缔约方加快

执行该公约的工作。 

在不影响工作队的问责义务情

况下，定期向经社理事会和世

界卫生大会报告工作队在实施

《全球行动计划》方面取得的

进展，包括一份将纳入 2021

年最终报告的关于其贡献的评

估报告。 

 

=       =       = 


